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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抗旱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抗旱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1月7日          

郴州市抗旱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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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适应郴州市抗旱工作需要，增强灾害防范意识，落实抗旱减灾措施，提高抗旱工作的计划性、主动性和应变能力，

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在抗旱工作中的职能，保证抗旱应急工作依法、科学、有序、高效进行，科学合理地调配利用水资源，

最大限度减轻干旱影响和灾害损失，为加快建设“实力郴州、创新郴州、开放郴州、生态郴州、人本郴州”提供更加可靠的抗

旱安全保障，依法制订本预案。

1.2 编制原则

坚持创新，科学引领。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努力实现由被动抗旱到主

动防旱，由单一抗旱向全面抗旱转变，不断提高抗旱现代化水平。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坚持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理念，把确保供水安全放在首位；居安思危，常备不懈，以防为

主，防抗结合。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抗旱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负

责、部门协作。

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坚持抗旱用水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

调水的原则，最大程度地满足城乡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

依法实施，科学调度。坚持依法抗旱和救灾，规范抗旱行为。按照统一部署，科学调度、优化配置，因地制宜、统筹

兼顾，团结协作、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

加强基层，依靠群众。坚持抗旱应急管理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的方针，加强基层防旱抗旱工作，落实各

项预防和应急措施，提高基层和群众的防旱抗旱应对能力。

1.3 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

（2）技术标准：《抗旱预案编制导则》、《气象干旱等级》、《农业干旱等级》、《旱情等级标准》、《干旱灾害等

级标准》、《土壤墒情评价指标》、《抗旱预案编制大纲》。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郴州全市范围内突发性干旱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突发性干旱包括因干旱引发的农作物减产和城市供水

危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依据本预案组织指挥协调全市旱灾的应急处置工作。

2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行政村（城镇社区）等基层组织以及企

事业单位，负责本行政区域或本单位的抗旱应急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抗旱指挥机构和办事机构，行政

村（城镇社区）设立抗旱工作组。

2.1组织指挥机构

郴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市防指）负责领导组织全市的抗旱应急工作。

市防指由市委副书记任政委，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任指挥长，郴州军分区参谋长、市委副秘书长、市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市水利局局长任副指挥长，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委、市文体广新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市安监局、市城管和行政执法

局、市城市建设投资管理中心、郴州军分区司令部、武警郴州市支队、武警交通部队六支队一大队、市公安消防支队、市

气象局、郴州水文局、中国电信郴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郴州分公司、郴电国际等单位负责人为指挥部成员。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防办）设在市水利局，具体负责市防指日常工作。

2.2 组织指挥机构职责
2.2.1市防指职责

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省防指）和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具体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全市抗旱应急工作。其

主要职责是：



组织抗旱知识与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和抗旱的演练；组织编制并实施抗旱预案，发布应急响应与终止指令，审定

和批准重要江河供水调度方案、重要水库控运计划、抗旱应急供水方案，以及有关规定、规程、办法等；组织开展抗旱检

查，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及时处理涉及抗旱的有关问题；组织会商全市的旱情；负责重要江河、水库、应急水源等抗旱应

急供水调度；贯彻执行上级抗旱调度命令和批准的抗旱应急供水方案；组织指导监督抗旱物资的储备、管理和调用；负责

发布全市旱情通告，以及发布和解除紧急抗旱期。督查各级政府行政首长抗旱责任制落实情况等。

2.2.2市防办职责

负责市防指的日常管理事务；组织拟订全市抗旱工作的有关政策、管理制度和办法等，并组织实施；编制全市抗旱预

案、抗旱应急供水方案，组织应急预案演练；适时修订应急预案和工作方案；指导、督促各县市区政府制定和实施本行政

区域内的抗旱预案；协调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会商干旱灾害发生发展趋势；收集、上报和发布旱

情、灾情信息和抗旱动态；编制和发布旱情通告；向市防指提出应急响应启动与终止的建议；负责中央和省级抗旱补助

费、市级抗旱经费、抗旱用电用油指标计划安排，市级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和调拨；组织、指导全市抗旱指挥系统的建设

与管理；组织、指导全市抗旱服务组织、旱情监测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2.2.3市防指成员单位职责

市水利局：协调、监督、检查、指导全市抗旱的日常工作；组织、指导全市抗旱工程建设；负责旱情的监测预报；负

责全市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负责境内重要江河、大中型水库抗旱水量调度分配；协调处理跨县市区域抗旱用水纠纷；负责

所辖抗旱工程的运行安全。

市城管和行政执法局：负责干旱期郴州中心城区环境卫生、园林灌溉、供水安全和停水区域群众送水工作；监督指导

城市（镇）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风景名胜区抗旱有关工作。

市民政局：组织灾情勘察、核查，及时向市防指提供灾情信息；协助市防办做好灾情统计、发布、上报工作；实施受

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组织、指导社会救灾捐赠，接收和分配救灾捐赠款物。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依法优先办理抗旱工程征地、抗旱救灾用地保障工作；监督、指导采矿等企业做好抗旱救灾工

作。

市委宣传部：负责把握抗旱宣传导向，及时组织、协调、监督、指导抗旱救灾新闻宣传报道。负责作好对外、对上宣

传，负责协调市外新闻媒体的采访。

市城市建设投资管理中心：负责对在郴江河中心城区段投资建设的已建未移交和在建闸坝的管理和抗旱调度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天气气候监测、预报、预警；对旱情形势作出气象分析和预测；及时发布天气预报；向市防指及市防

办提供短期气候预测、中短期天气预报、实时气象信息及天气形势分析资料；根据旱情、气象条件和市防指指令，适时组

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减轻旱灾损失。

市卫生计生委：及时向市防指提供灾区疫情与防治信息；组织、协调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卫生监督和心理

干预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抗旱救灾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工作，保障运送抗旱人员和物资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依法打击造

谣惑众、偷窃抗旱物料、破坏水利工程设施、干扰抗旱工作等违法犯罪活动；会同市水利局调处抗旱水事纠纷。

市公安消防支队：组织消防部门出动消防车辆，解决灾区群众饮水困难。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本系统运力资源，组织抗旱救灾运输工具，优先运送抗旱救灾人员和物资，保障抗旱救灾运

输畅通。进入抗旱紧急期，根据市防指命令，负责组织征调交通运输工具。

郴州军分区司令部、武警郴州市支队、武警交通部队六支队一大队：根据抗旱救灾需要，组织指挥所属部队、预备役

部队和民兵参加抗旱救灾工作；办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军队参加抗旱救灾事宜，做好政府与执行抗旱救灾任务部队之间的

协调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申报、筹集抗旱救灾资金，会同市防办及时下拨并监督使用情况。

市农委：及时调查核实上报农业干旱灾情信息，组织指导农业抗旱和灾后农业救灾恢复生产；组织安排市级农作物抗

灾种子储备和区域性应急调用安排。

市文体广新局：负责全市农村广播“村村响”系统建设管理，把旱灾预警广播纳入农村“村村响”管理体系。组织广播、电

视新闻媒体做好抗旱宣传报道工作；及时准确报道经市防指审定的旱情、灾情和各地抗旱动态。督促指导各广电行政管理

部门切实做好农村广播“村村响”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确保农村广播“村村响”正常运行，并按照防汛抗旱部门的要求，

充分发挥农村广播“村村响”即时预警响应作用。

市教育局：负责全市教育系统抗旱工作，组织学校开展抗旱、节水、减灾知识教育。督促、指导教育系统各单位切实

解决饮水困难问题。

市住建局：监督、指导城市（镇）旱灾防御及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市安监局：负责组织、协调抗旱救灾中涉及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市旅游外事侨务局：负责落实旅游系统旱灾期安全生产检查和各项抗旱工作措施。

郴电国际：负责所辖发电厂（站）和电网的运行安全；贯彻落实市防指的抗旱调度命令；及时提供所辖发电厂（站）

和电网运行信息，保障旱区抗旱救灾的电力供应。

郴州水文局：负责提供雨情、水情、旱情通报；提供水文分析情况和水情预报。

中国电信郴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郴州分公司：负责各自所辖网络的管理与维护，确保通信和互联网通畅；优先保障各

级抗旱指挥机构的通信畅通和传递抗旱、气象、水文信息。

2.3县市区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本级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指挥、协调本地区的

防旱抗旱工作。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本级政府和承担抗旱任务的部门、当地驻军、武警部队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参

加，具体办事机构设在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2.4其他抗旱应急组织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建立与落实抗旱责任制，明确人员和职责，按照县级政府防

汛抗旱指挥机构的指令和预案，做好抗旱工作。行政村（城镇社区）设立防汛抗旱工作组，协助开展防旱抗旱与救灾的具

体工作。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城镇供水、园林绿化等有抗旱任务的单位和部门都应成立相应的专业抗旱部门或组织，负责本辖

区范围内的防旱抗旱工作。

各级防办建立旱情信息监测点，负责收集实时旱情，按照《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的规定逐级上报受旱情况。遇旱

情急剧发展时应及时加报。

3 监测预警及信息报告
3.1旱情信息监测
3.1.1旱情信息内容

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土壤墒情、蓄水和城乡供水情况；灾害对城乡生活、

农村人畜饮用水、工农业生产、林牧渔业、水力发电、内河航运、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3.1.2旱情监测责任

气象部门负责雨情、土壤墒情、气温、蒸发量、天气等监测；水文部门负责河道、地下水等水位监测及水功能区水质

监测；水利部门负责水库和湖泊等水位监测；环保部门负责水库、河道水、地下水、饮用水源水质监测；农业、林业、工

信、住建、城管和行政执法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本部门相关旱情信息的收集、后期形势的分析预测，并及时报同级

防汛抗旱指挥部。城镇缺水情况（即城镇日供水量低于正常日供水量的3%—5%）持续10天，主管部门应及时向同级防汛

抗旱指挥机构报告。



3.2 预警行动

按照“以防为主、防抗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防旱工作机制，落实防旱工作措施。

3.2.1做好防旱抗旱各项准备工作

预案准备。修订完善抗旱预案、水利工程调度规程、城市应急供水方案等。建立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

水和节约用水。

技术准备。组织短期的节水技术培训班和电视网络节水讲座，提高居民节水意识，传授城镇居民生活节水方法，传授

农村居民科学灌溉技术和一些可操作的节水灌溉窍门，并积极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制作节水灌溉设备，提高农业抵抗干旱的

能力。

工程准备。按时完成水毁水利工程修复和水源工程建设任务，对存在病险的水库、堤防、涵闸、泵站、蓄水设施等各

类水利工程设施进行应急除险加固。

物资准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储备必需的抗旱物资，合理配置种类。

3.2.2做好蓄水保水工作

在保证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全市水库、湖泊、山塘、集水池等蓄水工程，适时蓄水、引水、保水，增加调节水量。有

抗旱任务的各类水利工程，及时制定和完善抗旱调度运用办法。

3.2.3做好水资源利用工作

利用好过境水资源。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经批准可适时适量引用河流过境水资源。

利用好洪水资源。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经市防指批准，在洪水退水阶段可适时关闭水库泄洪设施、沿江沿河控

制闸门，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洪水尾梢，增加抗旱水源，改善抗旱水质。

利用好地下水资源。做好暗河、泉井和地下水源点勘测、水资源量论证工作，作为抗旱应急水源加以保护和利用。

3.2.4做好水源调度工作

各县市区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抗旱供水方案，加强用水管理，合理优化调度，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市防指加强对中型水源工程调度，协调灌区上下游用水矛盾，充分发挥水源的综合效益。当大中型水库水位达到

保灌水位时，应当停止发电用水，确保群众生活供水和工农业灌溉用水。当城市供水水源水库水位达到保饮用水位时，应

当停止灌溉和其他用水，确保居民生产生活供水和城市环境用水。大中型灌溉与城市饮用水源水库的保饮保灌水位如表

3.2.4-1，表3.2.4-2。

 

表3.2.4-1   郴州市城市供水水库保饮用水位表

序号 水库名称 正常水位（米） 死水位（米）
保饮用水位

（米）

保饮用水量

（万立方米）
备 注

1 仙岭水库 253.13 233.61 248.5 630  

2 四清水库 306.14 285.94 298.04 612  

3 肖家山水库 360.96 334.5 357.08 720  

4 方元水库 353.24 335.2 345.44 540  

5 龙潭水库 211.0 174.0 193.5 630  

6 黄岑水库 540.2 510.0 524.7 414  

7 长河水库 345.0 324.0 332.0 720  

8 盘江水库 278.5 250.0 265.6 540  

9 泮头水库 285.1 266.03 268.5 30  



10 龙虎洞水库 708.0 677.0 686.5 396  

11 沤菜水库 1065.0 1040.0 1048.0 180  

12 大源水库 158.5 128.7 147.45 270  

 

表3.2.4-2   郴州市大中型灌溉水库保灌溉水位表

序号 水库名称 正常水位（米） 死水位（米）
保灌溉水位

（米）

保灌溉水量

（万立方米）
备   注

1 欧阳海水库 130.0 115.0 126.5 13742  

2 青山垅水库 243.8
203.0灌溉死水

位226.0
233.0 1756

两库联合调度

3 龙潭水库 211.0 187.5 195.0 926

4 仙岭水库 253.13 233.61 251.3 278  

5 四清水库 306.14 285.94 298.68 100  

6 江源水库 343.0 303.0 316.0 194  

7 高峰水库 662.5 629.00 657.8 648  

8 长青水库 219.0 195.00 200.7 96  

9 大头垅水库 140.2 135.50 139.3 241  

10 柳泉水库 175.55 114.80 168.7 497  

11 杨洞水库 824.4 789.85 818.3 840  

12 半垄水库 254.0 218.00 241.9 816  

13 方元水库 353.24 335.20 349.1 444  

14
莲塘水库

294.5 277.60 288.7 1206  

15 肖家山水库 360.96 351.00 359.8 220  

16 贤江水库 306.0 275.00 297.5 518  

17 黄口堰水库 216.9 206.0 213.8 192  

18 黄岑水库 540.2 510.00 538.5 718  

19 黄沙溪水库 316.3 300.10 308.1 396  

20 长河水库 345.0 324.00 341.0 1392  

21 万水洞水库 486.3 469.0 478.0 288  

22 盘江水库 278.5 250.00 273.35 1224  

23 泮头水库 285.1 269.00 282.4 768  

24 观音山水库 224.0 214.00 219.6 269  



25 龙虎洞水库 708.0 677.00 703.45 1834  

26 文明水库 525.0 492.30 500.0 178  

27 沤菜水库 1065.0 1040.00 1056.3 240  

28 茶安水库 207.2 180.47 200.2 3000  

29 大源水库 158.5 128.70 147.15 672  

30 大石水库 104.6 92.00 104.6 1008  

3.3信息报告
3.3.1干旱信息报告与处置

（1）在遇轻度干旱时，雨情、天气预报应逐日上报；土壤含水量、气温、蒸发量及中长期天气预报应每周上报1次监

测结果；当遇严重或特大干旱时应适当增加土壤含水量、蒸发量的测报频率，并将测报分析结果及时上报。

（2）遇中度干旱时，河道、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及水库、湖泊蓄水情况应每周上报2次监测结果；在遇严重干旱和特大

干旱时，河道、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及水库、湖泊蓄水情况要逐日上报监测结果，并根据需要增加测报频率。

（3）在遇严重干旱和特大干旱时，环保部门要加强水质监测，及时向市防指报告水质监测成果。当需要引水、蓄水

时，要加密监测，提出符合水质要求的引水、蓄水建议；当出现水污染事件时，要每日上报水污染事件情况。

（4）各级防办应掌握水雨情变化、当地蓄水情况、农田土壤墒情和城乡供水情况，加强旱情监测资料收集汇总；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规定上报受旱情况。遇旱情急剧发展时应及时加报。市防办综合上述

旱情信息，根据干旱影响范围、干旱程度及发展趋势，及时报送市委、市政府以及市防指和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

下简称省防办）。启动Ⅳ级抗旱应急响应期间，每周三上报省防办；启动Ⅲ和Ⅱ级抗旱应急响应期间，每周一和周四上报

省防办；启动Ι级抗旱应急响应期间，每日上报省防办；并对实时灾情组织核实，为抗旱救灾提供决策依据。

（5）旱情信息监测及报告由市防指统一审核，并向社会发布。未经审核或者授权，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

会发布旱情信息。

（6）广播、电视、网络和报纸等新闻媒体，应当及时播发、刊登经市防指核发的抗旱信息，并标明发布机构名称和发

布时间。

3.3.2 干旱预警发布

（1）干旱预警信息发布：由市防指负责干旱预警信息发布和宣布干旱预警解除。

（2）信息发布内容：主要包括干旱等级、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工农业生产、

城乡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3）信息发布程序：旱情发生后，由市防指组织有关市防指成员单位和邀请有关专家会商，确定干旱灾害等级。当旱

情达到轻度干旱（Ⅳ级）或以上时，发布干旱预警。

（4）信息发布方式：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网络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

（5）Ⅳ—Ⅰ级干旱预警的颜色为：Ⅳ级预警蓝色，Ⅲ级预警为黄色，Ⅱ级预警为橙色，Ⅰ级预警为红色。

4应急响应
4.1 旱情分级

参照国家水利部《旱情等级标准》（SL424-2008）和《干旱灾害等级标准》（SL663-2014），根据连续无有效雨日

数、降雨距平百分率、农田受旱面积、因旱饮水困难人数、城市干旱缺水率等，将旱情划分为特大干旱、严重干旱、中度

干旱、轻度干旱四个级别。鉴于我市农业干旱、城市干旱几乎同时发生，将农业干旱、城市干旱等级合并考虑。

4.2响应分级

根据干旱范围和程度及可能发生的灾害，抗旱应急响应分为：轻度干旱（IV级）、中度干旱（III级）、严重干旱（II

级）和特大干旱（I级）四个等级。



4.3 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部门协调；强化纪律，依法防旱；快速反应，保障有力；落实责任，细化措施；科

学调度，防抗结合，确保实现抗旱工作目标。

旱灾发生后，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和防指负责组织实施抗旱救灾工作，依照调度权限做好相关供水调度工作，重大旱

灾的救灾工作由市政府和市防指指挥协调。应急响应期间，各级防指应全程跟踪雨情、水情、旱情、灾情，负责组织气

象、水文、水利、农业、工信、住建、城管、环保等部门及时分析会商旱情，部署抗旱救灾工作；市防指各成员单位按照

市防指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各级防办要加强各类信息的收集、报送与处理。

4.4 响应行动

市防指根据旱情、灾情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原则上抗旱应急响应逐级启动，特殊情况时可越级启动。

4.4.1 Ⅳ级响应

4.4.1.1 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1）启动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预报未来一周基本无有效降雨时，可宣布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全市17—67万

亩农田受旱；全市10—15万人发生饮水困难；1个及以上县城（市）缺水率5—10%。

（2）启动程序：市防办根据旱情、灾情提出启动建议，由市防指副指挥长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4.4.1.2抗旱工作原则

坚持防汛抗旱并重，实行全面抗旱，确保城乡供水和农业丰收。

4.4.1.3工作会商

（1）会商主持人及参加人员：建立抗旱会商制度，市防办主任主持会商。水利、气象、水文、农业、电力等有关成员

（或委托相关人员）及市防办副主任参加。

（2）会商内容：明确抗旱工作开展程序，抗旱组织动员方式、动员对象、工作重点等，明确抗旱信息统计报送制度。

4.4.1.4工作部署

（1）市防指根据旱情监测、预报，及时掌握旱情发展，组织指挥抗旱工作；向受旱地区发出做好抗旱工作通知，派出

抗旱检查组；做好抗旱骨干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动员受旱地区抗旱服务组织开展抗旱服务。

（2）下达抗旱经费和农业抗灾用电用油指标；视情分配市级储备的流动抗旱机械设备。

（3）向省防指、市人民政府报告旱情；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发布旱情、抗旱信息；市防办及时掌握旱情、抗旱信息；

每周三向省防办报送统计报表。

（4）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在市防指的统一指挥下，承担相应职责。

（5）受旱地区抗旱指挥机构按职责承担本辖区抗旱工作，并及时将工作情况报本级政府和上一级抗旱指挥机构。

4.4.1.5应急行动

（1）受旱地区政府、防指发动群众，及时开展引水、输水渠道整治，确保水路畅通。开动固定泵站、架设临时抽水泵

站，抢提外水，适时开展抗旱浇灌。特别是在夏种夏插、秋种期间，坚决克服靠天等雨思想，主动开展抗旱造墒、抗旱抢

种、抗旱保苗、抗旱保栽插。

（2）做好抗旱骨干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根据水源状况，制定用水计划，强化统一调度，扩大灌溉面积。

（3）加强蓄水管理。严格控制水库、塘坝放水，实行专人管理，做到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水库蓄水在保灌水位及以

下时，停止发电和生态调水。

（4）城市环境卫生、绿化浇灌、道路除尘等非生活用水，停止使用自来水水源，抽河水使用。

（5）充分发挥近年来新建或扩建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作用。

（6）严格执行防污调度规定，防止城乡供水水源水质的下降。



（7）市、县级财政加大抗旱投入力度，保障抗旱急需资金。电力、石油部门保障抗旱用电、用油需要，气象部门适时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等。

（8）注意防范干旱次生衍生灾害。干旱发生时，可能引发火灾、供电短缺、航运船只有害物质泄漏、生态环境破坏等

次生衍生灾害。各级防火指挥部要立即上岗到位，加强旱区森林防火工作；供电系统要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因高温、水源

不足引发的供电短缺；东江湖库区水位下降过程中，航运部门要提前落实过往船舶安全的保障措施，尤其要做好控制危险

品的运输和安全工作，确保不出现污染事件；要在确保生活用水、农业用水的前提下，适当兼顾生态环境用水，防止造成

生态恶化。

4.4.2 Ⅲ级响应

4.4.2.1 Ⅲ级应急响应启动

（1）启动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预报未来一周基本无有效降雨时，可宣布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全市67—100万

亩农田受旱；全市15—25万人发生饮水困难；1个及以上县（市）城或郴州中心城区缺水率10—20%。

（2）启动程序：市防办根据旱情、灾情提出启动建议，由市防指指挥长决定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4.4.2.2抗旱工作原则

坚持全面抗旱、力争抗旱保人饮、夺丰收。

4.4.2.3工作会商

（1）会商主持人及参加人员：市防指组织会商，市防指指挥长主持会商。市防指有关成员（或委托相关人员）及市防

办主任、副主任参加。

（2）会商内容：明确抗旱工作开展程序，抗旱组织动员方式、动员对象、工作重点等，明确抗旱信息统计报送制度。

审定大中型水库和抗旱应急水源的调度方案。

4.4.2.4工作部署

（1）市防指根据旱情监测、预报，及时掌握旱情发展，组织指挥抗旱工作。

（2）市人民政府向受旱地区发出做好抗旱工作的紧急通知，派出工作组、专家组，深入受旱地区检查指导抗旱救灾工

作。动员受旱地区抗旱服务组织开展抗旱服务。

（3）做好抗旱骨干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4）加强城市供水情况的监测；加强节约用水情况的监督。

（5）市防指会同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向国家防总、财政部、水利部和省防指、省财政厅、省水利厅申请中央特大抗旱

经费和省级抗旱经费；请求市人民政府从市长预备金中安排下达必要的抗旱经费；下达省级安排的抗旱经费和农业抗灾用

电、用油指标。

（6）向省防指、市人民政府报告旱情；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发布旱情、抗旱信息；市防办及时掌握旱情、抗旱信息；

每周一和周四向省防办报送统计报表。

（7）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在市防指的统一指挥下，履行相应职责。

（8）严重干旱的县、乡抗旱指挥机构可视情况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当地抗旱指挥机构应按职责组织开展抗旱工作，

并将工作情况报同级政府和上一级抗旱指挥机构。

4.4.2.5应急行动

在IV级响应措施基础上，适时采取以下措施：

（1）将城镇供水和农村人畜饮用水安全放在抗旱调度的首位，通过做好抗旱骨干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开展应急性

打井、挖泉、建蓄水池、开挖输水渠、应急性跨流域调水；具有城镇供水功能的水库留足生活用水水源，压缩农业灌溉用

水。水库水位在保饮用水位及以下时，停止灌溉取水。



（2）组织受旱地区开展旱作物的抗旱浇灌。组织抗旱泵站、机井、小口井、各类抗旱流动机械，适时开展抗旱浇灌。

（3）引导农民走发展节水、高效、生态农业之路，变对抗性种植为适应性种植，积极推广使用农业抗旱新技术和新产

品。

（4）限制造纸、酿造、印染等高耗水、重污染企业的工业用水；限制洗车、浴池等高耗水服务业用水；缩小农业供水

范围或者减少农业供水量；限制或者暂停排放工业污水；限时或限量供应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5）组织公安、消防、武警等力量对饮水水源发生严重困难地区临时实行人工送水。

（6）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旱情旱灾及抗旱情况，定期在媒体刊登或播发市防指《抗旱

通报》。

4.4.3 Ⅱ级响应

4.4.3.1 Ⅱ级应急响应启动

（1）启动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预报未来一周基本无透墒降雨时，可宣布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全市100—134

万亩农田受旱；全市25—35万人发生饮水困难；1个及以上县（市）城或郴州中心城区缺水率20—30%。

（2）启动程序：市防办根据旱情、灾情提出启动建议，由市防指指挥长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4.4.3.2抗旱工作原则

全面抗旱，保证重点。重点保障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人畜饮用水、重点工业企业生产用水、种子田和高效经济作物关

键生育期用水等。

4.4.3.3工作会商

（1）会商主持人及参加人员：由市防指指挥长主持抗旱会商，市防指全体成员及市防办主任、副主任参加。同时市防

办每天组织会商，必要时，由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作出工作部署。

（2）会商内容：明确抗旱工作开展程序，抗旱组织动员方式、动员对象、工作重点等；明确抗旱信息统计报送制度；

审定大中型水库和抗旱应急水源的调度方案；审定对工业耗水大户计划用水方案；审定城市应急供水方案等。

4.4.3.4工作部署

（1）市防指召开成员单位紧急会议，全面部署抗旱工作。

（2）市人民政府发出抗旱紧急通知，将抗旱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来抓，派出抗旱工作组、专家组，深入受旱地区检查

指导抗旱救灾工作；向省人民政府汇报旱情和抗旱行动情况。

（3）督促受旱地区抗旱服务组织加大抗旱服务力度。

（4）市防指根据旱情监测、预报，及时掌握旱情发展，组织指挥抗旱工作。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履行相应工作职责。

（5）做好抗旱骨干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建设临时应急供水工程；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6）加强城市供水情况的监测，加强节约用水、计划用水的监督。

（7）市防指在向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申请特大抗旱经费的同时，请求市人民政府从市财政增补抗旱资金，重点支持受旱

严重地区的抗旱减灾工作；下达抗旱经费和农业抗灾用电、用油指标。

（8）市防办及时掌握旱情、抗旱信息；每周一和周四向省防办报送统计报表。

（9）向省防指、市人民政府报告旱情；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发布旱情、抗旱信息；

（10）严重干旱的县、乡抗旱指挥机构可视情况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当地抗旱指挥机构应按职责组织开展抗旱工

作，并将工作情况报同级政府和上一级抗旱指挥机构。

4.4.3.5应急行动

在Ⅲ级响应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抗旱工作力度：



（1）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旱情采取开源节水应急措施：设置临时抽水泵站，开挖输水渠道；应急性打井、挖泉、建

蓄水池等；在保证水工程设施安全的情况下，适量抽取水库死库容；临时在江河沟渠内截水；适时实施人工增雨作业；限

制造纸、酿造、印染等高耗水、重污染企业的工业用水；限制洗车、洗浴等高耗水服务业用水；缩小农业供水范围或者减

少农业供水量；限制或者暂停排放工业污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施划片区划时段轮流供应。

（2）要确保城镇供水和农村人畜饮用水安全。供水水量不满足人饮需求的区域，要寻找新水源，建设临时水厂。部分

地区因地表水源干枯，采取打井取地下水，截潜流等解决供水水源问题。城镇供水水库蓄水在保饮用水位及以下时，停止

除生活用水外一切其他供水。对农村村边水塘要划出1-2口人畜饮用水专用塘，确保人畜饮水需要。对饮水水源发生严重困

难地区临时实行人工送水。

（3）全面启动各项应急调水方案。

（4）气象部门全日程跟踪天气变化，捕捉战机，全力开展火箭炮、飞机人工增雨作业。全市人工增雨设备可以调剂使

用，向干旱地区增援。

（5）视旱情发展情况，各级财政加大抗旱投入力度，保障抗旱急需。电力、石油部门保障抗旱用电、用油需要。公安

部门配合水利部门及时调解水事纠纷等。

（6）加大改种补种、结构调整力度。农业部门根据旱情发展情况，制定具体应对方案。对无水源、无抗旱设施的水利

死角地区，要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对有水栽插的补栽旱稻或晚粳稻、无水栽插或旱死田块，及早做好种子、技术、物资等

各项准备，因地制宜及时改种玉米、红薯、油菜等旱作物。

（7）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后，可依法征用社会上的抗旱物资、设备，用于紧急抗旱救灾。

4.4.4 Ι级响应

4.4.4.1 Ι级应急响应启动

（1）启动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预报未来一周基本无透墒降雨时，可宣布启动Ι级应急响应：全市134万亩及以

上农田受旱；全市35万人及以上发生饮水困难；1个及以上县（市）城或郴州中心城区缺水率30%及以上。

（2）启动程序：市防办根据旱情、灾情提出启动建议，市防指指挥长报请市人民政府市长，由市长决定启动Ⅰ级应急

响应。

4.4.4.2抗旱工作原则

实行“重点抗旱与保重点”的工作原则，重点保障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人畜饮用水。

4.4.4.3工作会商

（1）会商主持人及参加人员：在省防指的指导下，由市防指指挥长主持会商，市防指全体成员和市防办主任、副主任

参加；市防指指挥长每天组织一次会商，分析研究形势，作出相应的工作部署；必要时，提请市委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并作

出工作部署。

（2）会商内容：明确抗旱工作开展程序，抗旱组织动员方式、动员对象、工作重点等；明确抗旱信息统计报送制度；

审定大中型水库和抗旱应急水源的调度方案；审定对工业耗水大户停水方案；审定城市应急供水方案；审定跨流域调水和

建设临时大中型引水工程方案等。

4.4.4.4工作部署

（1）市人民政府召开全市抗旱紧急会议，发出抗旱紧急通知，全面部署抗旱工作；市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把抗旱作为

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严明抗旱纪律，严守岗位职责，确保政令畅通。一般不召开与抗旱无关的会议，参加抗旱的领导外

出要请假，集中主要精力抓抗旱。

（2）市人民政府派出抗旱检查组、督查组，检查指导抗旱救灾工作；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向省人民政府、国家防

总汇报旱情旱灾和抗旱救灾情况。



（3）督促受旱地区抗旱服务组织加大抗旱服务力度。

（4）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全面进入紧急抗旱期运转状态。

（5）市防指做好抗旱重点水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加大跨地区、跨流域水源调度力度。

（6）市防指动员全市抗旱服务组织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流动机械及送水设备，全力以赴开展抗旱送水服务。协调解放

军、武警部队参加应急送水，重点向饮水困难地区送水。

（7）市人民政府向国家申请特大抗旱经费，市防指请求省人民政府追加下达省级抗旱资金，重点支持受灾特别严重地

区的抗旱救灾工作和重点水源调度补助；追加下达农业抗灾用电、用油指标。

（8）市防办紧急采购、调拨抗旱流动机械设备和物资，并接受社会捐助，统一用于抗旱减灾。

（9）市防办及时掌握旱情、抗旱信息；每日向省防办报送统计报表。

4.4.4.5应急行动

在II级响应的基础上，以人为本，把确保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人畜饮用水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强化各项应急措施。

（1）进一步广开供水水源。所有提水设施，抓住时机，抢提外水。泵站引水渠道淤积严重的地方，要及时发动群众清

淤疏浚，确保引水畅通。因外河湖水位低，引不到水的地方，要充分发挥抗旱服务组织的作用，组织移动机械提水。组织

力量开展应急性打井、挖泉、建蓄水池等。加强临时引调水工程建设。适当利用大中型水库死库容，在具体实施时，要妥

善处理供水与养殖之间的矛盾。

（2）进一步加强水源调度。中小型水库根据蓄水量，放弃农田灌溉，适量动用水库的死库容，确保对城区和农村安全

供水；城区适度超采地下水以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水和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城区动用备用水源，维持居民基本生活用

水和重要工业企业生产，启动应急供水预案。严格实行计划用水，合理安排用水次序，优先保证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人畜

用水。对饮水水源发生严重困难地区及时组织消防、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部门实施临时送水。

（3）进一步强化节水限水措施。在Ⅱ级响应应急措施的基础上，加大限制用水力度。各级政府可相机采取下列强制性

应急措施：限制直至暂停造纸、酿造、印染等高耗水、重污染企业的工业用水；限制直至暂停洗车、洗浴等高耗水服务业

用水；缩小农业供水范围或者减少农业供水量；限制直至暂停排放工业污水；限时或限量供应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4）全面实施应急供水方案。国家特大抗旱经费和省级抗旱经费、农业抗灾用电、用油指标重点支持受灾特别严重地

区的抗旱救灾工作和重点水源调度补助；

（5）对人畜饮水特别困难地区，组织开展大牲畜异地安置工作，减轻损失。

4.5供水危机抗御对策

因供水水源短缺或被破坏、供水线路中断、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发生供水危机时，由当地抗旱指挥机构向社会公布

预警，居民、企事业单位做好储备应急用水的准备，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市场，稳定人心。防止群众抢购商

品、商贩哄抬物价。洗浴、洗车等高耗水行业停止用水，控制好水资源。启用应急水源和自备水源，调集矿泉水、纯净

水，保障居民生活水供给。必要时，实行学校临时放假，减轻供水压力。调集车辆，保证医院等重要行业用水不断档。市

防指根据供水危机情况，加强供水工程调度，缓解供水压力。

 

表4.5-1     城市应急供水工程汇总表

序号 行政区 工程名称 供水范围
供水能力

（万吨/天）

应急可供水人

口（万人）
水源地 备   注

1 北湖区 南湖水厂 郴州中心城区 0.66 6 南湖地下水  

2 北湖区 海泉水厂 郴州中心城区 2.0 20 槐树下地下水  



3 北湖区 同心水厂 郴州中心城区 5.0 50 同心河地表水

长青水库引

水，同心河两

江口段抽水

4 桂阳县 县城三水厂 桂阳县城 2.4 24 西河地表水
西河沙坪段抽

水

5 永兴县 县城一水厂 永兴县城 1.0 10 便江地表水
永兴一级电站

库区抽水

6 嘉禾县 泮头水厂 城乡一体化 1.2 12
泮头水库、岛

石泉地下水
 

7 嘉禾县 邹山水厂 城乡一体化 0.5 5 马峰泉地下水  

8 汝城县 桂枝岭水厂 汝城县城 1.3 13 浙水河地表水  

9 安仁县 县城二水厂 安仁县城 3.0 30 永乐江地表水

大石水库供

水，松山电站

库区抽水

 
4.6信息发布

市防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有关媒体发布《旱情通报》，通报旱情旱灾及抗旱救灾情况。

4.7应急结束

当旱情得到有效控制或缓解、解除，由市防办提出结束应急响应或降低应急响应等级建议，报请市防指或市人民政府

领导审批，宣布结束应急响应或降低应急响应等级，结束紧急抗旱期，解除临时限制取水等应急管理措施。

5 后期处置
5.1灾后恢复

（1）依照规定，紧急抗旱期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抗旱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

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它处理；已使用的物资按灾前市场价格进行结算。

（2）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协助当地政府进一步恢复正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修复

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督促各地及时回收临时抗旱机械，加强养护和管理，以备下次干旱时

使用。及时清除紧急状态下实施的河道、渠道临时拦水设施，恢复河道和水利工程的原有功能。

（3）市人民政府组织市直有关部门及时做好旱灾救助工作，指导旱灾地区做好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

治安管理、恢复生产等善后工作。

（4）市卫生计生委负责调配医务卫生力量，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置，防止疫情、疾病传播、蔓延。

（5）按照“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原则，市、县两级财政应安排专项资金，由同级防办及时补充消耗的抗旱物资。

5.2工作评价

（1）应急响应结束后，县级以上防指和民政部门应及时组织农业、林业、经信、城管和行政执法等部门对本系统干旱

灾害影响、损失情况按照“实事求是、现场测算、市场定价”的原则进行核查和评估，并将核查评估成果报告本级政府和上一

级防指。

（2）市民政局和市防办共同做好干旱灾害损失复核、汇总，并按各自上报途径及时上报。

（3）应急响应结束后，县级以上防指应及时组织各抗旱部门针对抗旱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总结、

分析、评估。引进外部评价机制，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对抗旱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从抗旱工程的规

划、设计、运行、管理以及抗旱工作的各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利进一步做好抗旱工作。并将总结评估结果报告本级人



民政府和上一级防指。

6应急保障措施
6.1资金保障

（1）抗旱费用按照“政府投入为主，受益者合理承担”的原则筹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旱情预防。遇严重旱情，由市、县市区抗旱指挥机构根据旱情提出

具体意见，报本级政府批准后，由本级财政安排必要的抗旱资金。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年度抗旱经费，用于抗旱指挥机构

运行、抗旱应急水源工程、抗旱机械购置维修、抗旱服务组织补助；县市区财政预算安排的年度抗旱经费，用于辖区内抗

旱工作。

城镇应急供水工程的建设和运行所需资金，由城镇所在地人民政府筹集。

（2）根据旱情，可适时动用市长、县市区长预备金或其它资金，保证抗旱需要。

（3）中央财政和省财政下拨的特大抗旱补助费和省级抗旱经费，由市防办会同市财政局及时安排用于旱灾严重的地区

和部门，做到专款专用。

6.2物资保障

（1）按照“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原则，市、县两级抗旱指挥机构应按规定储备必要的抗旱救灾物资，并安排一定的

储备管理费用，实行规范管理。

（2）按照制订的抗旱物资储备及经费管理办法，对储备的抗旱物资，要按规定登记造册，实行专库、专人管理，并明

确调运管理办法，严格调运程序。抗旱物资的调用，由本级防指根据需要负责调用。调用物资品种与数量由本级防办建

议，分管物资管理副指挥长批准。

（3）抗旱减灾结束后，针对抗旱物资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筹集的原则，各级财政应安排专项资金及时补充到位。

6.3应急备用水源准备

（1）为确保城市生活用水安全和农村人畜饮用水安全，要建立抗旱应急水源保障体系。根据实际需要，划定城市生活

用水水源保饮用水控制水位，划定城市应急水源点。

（2）当发生严重干旱或特大干旱时，严格限制非生活用水，储备必要的应急水源；对容易出现农村人畜饮用水困难的

地方，县市区防指要根据当地的水源状况，控制或暂停取用水库、塘坝、泉井等水源用于农业灌溉，留足必要的水源，确

保人畜饮用水安全。

6.4应急队伍保障

（1）加强现有抗旱服务组织体系的建设和管理，规范服务组织的运行机制，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组织的服务

机制和生存发展体制。同时，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调动各级抗旱服务组织主动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能力和水

平。

（2）确保对抗旱服务组织的投入和扶助。市、县市区财政按年度定量拨付抗旱设备购置经费和工作经费，明确抗旱服

务组织需要配备的流动机械和送水设备的最低保有量，以保障旱情发生时及时投入抗旱服务。

（3）抗旱期间，市、县市区防指应及时组织抗旱服务组织深入旱情严重的地区，为农村群众提供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流动灌溉、维修抗旱机具、租赁抗旱设备、销售抗旱物资和抗旱技术咨询、推广抗旱新技术、承担应急供水等任务。

（4）各级防指要督促本辖区内城乡供水部门和水工程管理单位加强对水源和抗旱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在重点地区、重

点部位落实和保护好应急备用水源，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5）抗旱期间，各地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组织动员社会公众力量投入抗旱救灾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参加抗旱

救灾的责任。

6.5技术保障

（1）依托全市旱情监测预报系统，灾情分析评估系统及异地会商系统，以现行的水源供水调度工作流程、调度规则、

组织分工为基础，建立抗旱调度决策支持系统。



（2）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建立抗旱专家库。专家由水利、气象、水文、环保等部门有实践经验的专家组

成。当发生旱灾时，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组织，为抗旱指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6.6通信与信息保障

（1）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以公用通信网为主的原则，合理组建防汛抗旱专用通信网络，确保信息畅通。

（2）完善和整合全市防汛抗旱计算机广域网，提高信息传输的质量和速度。

（3）出现突发事件后，通信部门应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保证抗旱通信畅通。

6.7其他保障

（1）全民动员抗旱。抗旱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利工程设施和抗旱的责任。各防汛抗旱指挥

机构应根据旱灾的发展，做好动员工作，组织社会力量投入抗旱。

（2）部门认真履职。在严重旱灾期间，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组成部门，应按照分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解决

抗旱的实际问题，同时充分调动本系统的力量，全力支持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3）开展社会救助。发生严重干旱或特大干旱后，社会各界、个人或国外机构捐赠的资金、物资等由市民政局、市慈

善总会、市红十字会接收、管理，用于全市救灾。捐赠给地方的资金和物资等，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慈善总会接收、管

理，报市民政局备案，用于当地救灾。

（4）全面旱灾保险。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实施旱灾保险制度，分区域农村居民经济状况，实行政府、集体和个人投保等

形式。灾情发生后，各保险公司应尽快深入灾区现场查勘理赔。

7宣传培训与演练
7.1宣传培训

（1）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等方面的公众信息交流，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分级负责制，由本级防办通过媒体向社会发

布。抗旱的重要公众信息交流，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由防指指定的发言人，通过本地新闻媒体

统一向社会发布。

（2）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组织抗旱业务培训。市防办负责县市区防办和市级抗旱服务组

织有关人员的培训；县市区级防办分别负责乡镇防办和本级抗旱服务组织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工作应做到课程规范、考

核严格、分类指导，保证培训工作质量。培训工作应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全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

7.2抗旱演练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抗旱应急能力，强化队伍建设，熟识抗旱救灾工作程序，在抗旱期间及时解决工程设备问题，全市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抗旱演练。利用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和场地，结合实际，开展抗旱演练。主要参加人员由市、县市区水利

（水务）局、抗旱服务队和当地城乡居民，通过演练，及时总结经验，完善不足，并及时增添、维护抗旱设备，确保抗旱

工作取得实效。

8附    则
8.1预案管理与修订

本预案由市防办负责编制，并召集有关部门、专家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同时报省防指备案。在实施预案

过程中，市防办应及时总结，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及时修订、补充和完善，原则上3-5年修订一次。

8.2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抗旱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对抗旱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给予抚

恤，并按照程序申请追认为烈士。对抗旱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有关法律，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3预案制定与实施

本预案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4名词术语定义

农田受旱：即耕地受旱，是作物受旱与水田缺水（或旱地缺墒）两者之和，其中，作物主要指水稻、玉米、蔬菜、棉

花等，不包括经果林。



分享：   

 

土壤墒情：田间作物根系层土壤中含水量的多寡情况。

无有效降雨：夏季6～8月份日雨量小于5毫米的降雨，其他季节日雨量小于3毫米的降雨。

透墒雨：本市范围三日雨量大于25毫米。

城市干旱缺水率：计算公式：（城市正常日供水量-因旱城市实际日供水量）/城市正常日供水量×100%。

因旱饮水困难：干旱导致人、畜饮水的取水地点被迫改变或基本生活用水量低于35升/人·天，且持续15天以上。

降雨距平百分率: 某一时段内降水量与多年同期平均降水量之差占多年同期平均降水量的比值，以百分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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